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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湖南地方文化常识等科目采取过程性与终结性考核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结果计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3.考试时长

语文、数学考试时长各 120 分钟，外语考试时长 100 分钟，

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及物理、化学、生物学笔试考试时长

各 60 分钟，信息科技考试时长为 30 分钟。

4.考试时间

中考按照“学完即考”的原则，一般安排在学年末进行。

地理、生物学（含实验操作）、信息科技等科目安排在八年级

下学期末，语文、数学、外语、道德与法治、历史、物理、化

学等科目笔试安排在九年级下学期末。体育与健康现场测试，

物理、化学实验操作考试安排在九年级下学期。体育与健康现

场测试，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操作考试和信息科技考试安

排在 5 月 30 日前完成。

5.成绩呈现

中考成绩以分值和等级两种方式呈现。以分值呈现的科目

及各科卷面原始分数为：语文、数学均为 120 分；道德与法治、

日 期 上 午 下 午

6月 18 日
（星期二） 语 文 9:00-11:00 物理-化学 15:00-17:00

6 月 19 日
（星期三） 数 学 9:00-11:00 历史-道德与法治 15:00-17:00

6 月 20 日
（星期四） 外 语 9:00-10:40 地理-生物学 15: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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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外语（含听力 20 分）及物理、化学、生物学笔

试均为 100 分；体育与健康测试成绩分数 100 分；物理、化学、

生物学实验操作和信息科技考试各 10 分。艺术（音乐、美术）、

劳动、综合实践活动、湖南地方文化常识等科目成绩以等级方

式呈现。

6.考试报名

（1）在籍学生报名：全县所有八、九年级在籍学生必须

参加中考。市教育体育局于 4 月 20 日前通过“岳阳市基础教

育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基教平台”)统一下发考生名单。

基础教育办公室于 4 月 30 日前会同初中学校严格审查学生报

名资格，完成考生信息的审核汇总，上报相关考籍认定汇总表。

凡参加过往届中考的复学学生，一律不得再参加本次考试，参

加高中录取时以往年相关科目的中考成绩为依据。

（2）外省、市学生报名：外省、外市应届初中毕业生，

随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户籍（或实际居住地）迁入我县或因

父母工作调动迁入我县的，可申请到我县参加中考和高中阶段

学校招生录取。报名办法：4 月 20 日前，学生父母或法定监护

人凭户口本、居住证明及原就读学校所在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

出具的学籍证明，到现住址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所属的初中学

校提交书面申请，由相关学校审核材料、接收报名后，通过“基

教平台”上报考生信息，学校上报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核。

外省、外市申请到我县参加中考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可向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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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申请参加我县本年度生物和地理中考。

（3）报名信息审核：各初中学校须通过“基教平台”打

印“报考考生信息表”，组织学生本人对考籍各项关键信息确

认并签字，同时将中考考籍相关表格（九年级外地转入需补考

生物地理学生名册、中考考籍遗留问题学生名册、听障学生免

试听力申请表及汇总表等）加盖单位公章，于 4 月 25 日前报

送县局基础教育办。考生报名信息一经上报审核不可修改。

7.考试收费

按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关于公布全省教育系统行政事业

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湘发改价费规〔2023〕468 号）规

定执行。

二、考查安排

1.考查科目

（1）必测科目：艺术（音乐、美术）、劳动、综合实践活

动、湖南地方文化常识。

（2）选测科目：汉语口语交际、劳动与技术教育、综合实

践活动（含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等）、学校课程

等科目，学生任选两项。

考查科目均由各学校自主组织。

2.考查时间：5 月 30 日前完成。

3.结果呈现：考查成绩以 A（优秀）、B（良好）、C（合格）、

D（不合格）四个等级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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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素质评价

继续执行《湖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标准》（湘教发〔2017〕

9 号）中提出的实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考核制度，形成学校、

家长与社会多方参与的评价机制。

1.评价内容。以课程标准和《中小学生守则》为依据，重

点对学生的品德发展、学业发展、身心发展、审美素养、劳动

与社会实践等五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学校应建立学生综合素

质档案，做好学生成长记录，真实反映学生成长状况。

2.评价方式。学校以学生在校三年的日常表现为依据，依

照写实记录、整理遴选、公示审核、形成档案的程序，按照评

价内容中五个维度所包含的评价要素和关键表现组织开展自

评、互评和综合评价，客观记录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突出表现，

真实反映学生的发展状况，最终确定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

3.结果呈现。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以等级加评语

的形式呈现。各项评价分为 A（优秀）、B（良好）、C（合格）、

D（不合格）四个等级，综合性评语应对学生的综合素质予以

整体描述，体现学生的成长，突出特长和潜能。综合素质评价

结果通过“基教平台”逐级上报至市教育体育局。

四、结果运用

1.初中毕业标准。初中生毕业标准坚持“三合格”原则，

即全市统一考试十科平均成绩和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操作

考试以及信息科技考试成绩合格，考查各科成绩合格，综合素



6

质评价合格。符合毕业标准的，由学校组织填报初中毕业生基

本信息，县局核发初中毕业证书。学生考试考查成绩不合格者

可申请参加由学校组织的补考，中考补考工作在8月底前完成。

补考成绩不能作为高中录取的依据，补考达到毕业标准的，可

颁发初中毕业证书；未达到毕业标准的，颁发初中结业证书。

2.招生录取依据。2024 年，我县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

取总分为 1080 分，其中语文 120 分，数学 120 分，外语（含

听力）100 分，道德与法治 100 分，历史 100 分，物理 100 分，

化学 100 分，生物学 100 分，地理 100 分，体育与健康 100 分。

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操作、信息科技考试各 10 分。

普通高中招生（含音、体、美特长生招生）以学生学业水

平十科考试成绩和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操作以及信息科技

考试成绩总分作为高中录取的主要依据，并将考查科目成绩和

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重要依据，未达到初中毕业标准的学生

不予录取。

五、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推进中考改革，落实全省中考统一命题

工作，涉及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

领导，精心组织。从 2024 年起，语文、数学、外语、道德与

法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 9 门科目笔试由省教

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命题、统一印制试卷，组考、评卷工作由省

教育厅统一部署，市教育体育局具体组织实施，县市区教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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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门及有关学校按照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组织实施。

我局由基础教育办公室牵头，负责考试总方案的制订、考试报

名、全县体育测试、音体美特长生测试、考试成绩发布等工作。

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中考笔试组考及试卷、扫描、评卷

工作。教育技术中心负责全县中考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操

作和信息科技考试工作。

2.切实依规管理。基础教育办公室要认真把好学籍异动关

和考试报名关，对初中符合报考条件的八、九年级在籍学生异

动情况实施动态监控，严格审核初中在籍学生的转出外地和休

学原始材料，严禁初中在籍学生转往中职类学校和高职院校，

严禁虚报、漏报、瞒报学生信息，切实保障学生完成九年义务

教育。切实保证听障考生参加中考，其免试英语听力的办法按

省教育厅《关于听障学生在参加初中毕业学业考试时免试英语

听力的通知》（湘教通〔2013〕501 号）执行。

3.从严认真组考。严格按《湖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考务

工作规定（试行）》组考，实现“三杜绝、一减少”工作目标。

我县按照相对集中原则和国家教育考试标准要求，加强中考考

点建设，统一设置考点、考场，规范考场布置、实施程序等工

作。加强安全保密工作，确保试卷安全。加强考试培训，强化

组考工作人员责任意识，教育考生诚信参考，确保考试安全。

4.加强教学管理。各学校要严格按照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开

齐开足国家规定的各门课程，合理安排教学进度。教研室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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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平江县 2024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时间安排表

时

间
工 作 内 容

完成

日期

责 任

单 位

4

月

1. 全县中考文件制定

4月30日前

基教办

2. 各校核对中考考生名册 基教办

3. 组织全县体育测试报名工作和音体美特长生测试 基教办

4. 各初中学校核对考生信息，汇总上报各类中考考籍报表 基教办

5. 中考网评前期工作准备 招考办

6.组织全县中考体育测试（根据实际情况可延伸至5月） 基教办

7.制定理化生实验和信息科技操作考试方案
教育技

术中心

5

月

8. 组织全县中考体育考试

5月25日前

基教办

9. 全县普通高中招生文件制定 基教办

10 10.完成中考考点考务编排，汇总、核对试卷和答题卡订数，完成考务

数数据统计

基教办

招考办

11. 检查维护中考评卷点（平江一中） 招考办

12.召开中招工作会 基教办

13.组织理化生实验和信息科技操作考试
教育技

术中心

14. 配合全市中考考务培训工作会议，下发中考考务细则、准考证套

打纸等考务资料

5月30日前

招考办

15. 制定并上报中考组考实施方案
基教办

招考办

16. 组织全县体育考试缓考及补考 基教办

17. 组织全县考生进行必测科目考查 基教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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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工 作 内 容

完成

日期

责 任

单 位

6

月

18. 完成中考缴费工作 6月5日前
基教办

招考办

19. 打印并下发准考证、考生信息对照表、座位签等考务资料，

组织考生培训
6月10日前

基教办

招考办

20. 完成体育测试结果、考查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网上填报 基教办

1 21. 配合市局做好中考评卷点机房设备检查及联网调试

6月12日前

招考办

22. 确定、上报中考评卷科目组长、中考评卷教师名单
招考办
基教办

23. 从市教体局领取试卷、答题卡、条形码 6月16日上午 招考办

24. 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6月18日—
6月20日

招考办

25. 将中考答题卡送市教体局中考试卷扫描点 6月21日上午 招考办

26．配合市教体局，组织中考各评卷点巡视员、质量监控员、科目组
长参加网评培训

6月24日上午 招考办

27.评卷点评卷员培训，试评、正式评卷
6 月 24 日 －
6月30日

招考办

7

月

28.成绩发布 7月4日 基教办

29. 组织中考考生查分登记
7月4日－
7月5日

招考办

30. 中考考生查分登记情况汇总上报 7月5日下午 招考办

31. 中考查分及情况反馈 7月6日 招考办

32. 各初中学校组织中考补考，在岳阳市基教管理平台中生成初中毕

业生信息库下发
7月8日前 基教办

33. 组织办理初中毕业证 7月15日前 基教办

34. 组织各初中学校在全国学籍管理系统中上报初中毕业生信息 7月17日前 基教办

35. 组织普通高中招生
7月7日－
7月17日

基教办


